市结构优质工程申报材料说明

一、申报材料的内容

1、荆州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申报表一式两份；

2、工程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合格书、备案书；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

3、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4、创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质量目标和保证措施。

5、工程结构质量特色介绍材料一份；

6、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重要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文件一份(复印件加盖监理公司章)；

7、反映重要部位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的影像资料(图片)。

二、申报材料的要求

1、表内有关单位签署意见栏内，必须签署对工程结构质量的具体评价意见；

2、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推荐单位负审核责任。涉及建筑面积、投资规模及结构类型等方面的内容必须与工程实际一致。如有差异，必须有相应的变更手续和证明文件；

3、 申报材料中的文件、印章等必须清晰，内容填写准确无误；

4、申报材料应统一用微机处理，A4号纸打印，装订整齐，封面标明XXXX年度荆州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申报材料。

荆州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申报表

申报单位（章）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工程规模
	

	设计单位
	
	结构类型
	

	监理单位
	
	结构层数
	

	开工日期
	
	项目经理
	

	验收日期
	
	联系电话
	

	各

方

面

推

荐

意

见
	建设单位意见（章）

	
	监理单位意见（章）

	
	市、县(市)质量监督站（章）

	
	市行业协会（章）


荆州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审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鼓励建筑施工企业加强质量管理，争创优质工程，促进全市建筑工程结构质量不断提高，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荆州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以下简称市结构优质工程）是我市建筑行业结构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

第三条  市结构优质工程的评审工作由荆州市建设工程构件质量检测协会负责组织。市结构优质工程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和评审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评审办），与市优质工程（荆楚杯）评委会和评审办合二为一，不再另设。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市结构优质工程的评选范围：

在本市范围内，符合相应基本建设程序，达到下述规模，正式报建并批准开工的工程。

1、总建筑面积在3万m2以上的住宅小区。

2、建筑面积在2000m2以上的住宅单体工程。

3、建筑面积在3000m2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和工业厂房建设项目。

4、工程造价在500万元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第五条  申报市结构优质工程，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勘察设计符合国家现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城市规划的相关要求；

二、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按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组织施工；按规定实行工程监理、质量监督和安全监督；

三、施工图设计文件按规定进行设计审查；

四、有创建市结构优质工程的质量目标、计划和保证措施，已列入市结构优质工程评选，具有鲜明质量特色和较高质量水平；

五、在结构施工过程中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

第六条  以下工程不列入评选范围：

一、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建筑企业总承包并进行施工管理的工程；

二、工程主体结构被隐蔽或保密的工程；

三、发生过四级以上（含）质量安全事故；

四、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的工程；

五、除不可抗力造成工期延误外，一次停工三个月或累计停工半年以上的工程。

第三章    申报要求

第七条  市结构优质工程申报程序如下：

结构工程完工验收后，由合同约定负责该工程施工组织管理的总承包单位或主承建单位填写《荆州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申报表》（附表），经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审核推荐，并签章后向市评委会申报。市评审办接到《申报表》及相关资料后，3天内派核查组到现场检查。

第八条  市结构优质工程申报材料的内容和要求：

一、申报材料的内容

1、荆州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申报表一式两份；

2、工程立项批文、规划许可证、施工图纸设计审查批准书、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复印件注明原件存放单位并加盖该单位公章）各一份；

3、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一份；

4、创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质量目标和保证措施一份；

5、工程结构质量特色介绍材料一份；

6、地基与桩基工程、结构工程等重要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文件一份（复印件加盖监理公司章）；

7、反映重要部位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的影像资料。

三、申报材料的要求

1、表内有关单位签署意见栏内，必须签署对工程结构质量的具体评价意见；

2、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推荐单位负审核责任。涉及建筑面积、投资规模及结构类型等方面的内容必须与工程实际一致。如有差异，必须有相应的变更手续和证明文件；

3、申报材料中的文件、印章等必须清晰，内容填写准确无误；

4、申报材料应统一用微机处理，A4纸张打印，装订整齐，封面标明XXXX年度荆州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申报材料。

第九条  工程核查之前不得进行隐蔽或装饰，如遇特殊情况，部分结构在核查之前需进行隐蔽或装饰的，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向市评审办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进行隐蔽或装饰。

第十条  高层或建筑体量较大的建筑物，可向评审办申请分段核查，原则上不超过二次。

第四章  评审标准

第十一条  评审市结构优质工程，以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及国家现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以下简称评价标准）为依据，遵循优中选优的原则，按照《评价标准》所列的评分表进行评分，核查得分85分以上（含）的工程可向评委会推荐。

第五章    评选过程

第十二条  评审办负责组织核查组对申报工程实物和工程资料进行现场核查评分，主要内容包括：

一、听取申报单位对工程总体情况的介绍，主要包括：工程概况、主要施工技术、施工难点、质保措施、各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情况和质量特色等；

二、实地核查工程的观感质量，并对工程结构进行实测实量（包括采用回弹仪对浇混凝土构件的强度进行抽测）。凡是核查组人员要求查看或抽测的工程部位，被查单位都必须予以满足，不得以任何理由回避和拒绝；

三、查阅工程有关的技术资料，对性能检测报告，质量记录和尺寸偏差及限值实测进行评价，核实资料是否齐全、准确、真实；

四、以文字和声像形式做好核查记录，按《评分标准》现场打分，并对工程核查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由核查组向市评委会报告核查情况。

第十三条  核查组将当年符合推荐评审条件的工程，提交评委会集中评审，评委会通过审查、讨论、评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市结构优质工程名单，公示后发文公布评审结果。

第六章    奖  励

第十四条  获市结构优质工程，由市建设工程构件质量检测协会向申报单位授予荣誉证书和奖牌，同时向获奖工程的监理单位授予荣誉证书，并在有关媒体上公布表彰。

第十五条  获市结构优质工程与获市建筑优质工程（荆楚杯）享受同等待遇。

第十六条  获市结构优质工程是评选市建筑优质工程（荆楚杯）的必备条件。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申报单位对申报省结构优质工程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撤销申报和获奖资格。

第十八条  各推荐单位对当地推荐的工程，应认真审查，从严掌握，严格把关。

第十九条  对已获市结构优质工程奖的工程，在交付使用后，出现质量问题造成不良后果的，经市评委会核实后，取消其市结构优质工程称号，并收回奖牌和证书。

第二十条  评审人员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撤销参加核查或评委资格。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荆州市建设工程构件质量检测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